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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”

重点专项 2019年度项目申报

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内容

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

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

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

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随纸质项目预申报书一并报送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重

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计划，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）、国家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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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计划）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国际科

技合作专项、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、公益性行业科研

专项（以下简称“改革前计划”）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

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（不含任务或课题）

负责人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项

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

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18年 4月 30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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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、项目参与单位总数须符合指南

要求；

（2）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；

（3）配套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费、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

金等）投入不得低于指南所要求的比例，资金投入方提供有效承

诺证明，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；

（4）申报单位须提交补充协议。承诺各领域项目产生的所有

科学数据无条件、按期递交到科技部指定的平台，在专项约定的

条件下对专项各承担单位，乃至今后面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和公

众开放共享；如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、收集、买卖、出口、出

境等，承诺遵照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》。涉及实验动物和

动物实验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及

有关规定，使用合格实验动物，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，保

证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。涉及人的伦理审查工作，均要按照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陈书安 010-882251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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